长子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2025年8月29日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主体
	法定行使层级
	备注

	1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监督检查
	辖区内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
	供水单位监督检查
	辖区内供水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3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监督检查
	辖区内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工作规范》（国卫办监督发〔2015〕62号）第二条、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4
	职业卫生监督检查
	辖区内职业卫生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修订)第九条、第四十三条、六十二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五条、第三十八条；《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2019年2月28日修订）第三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2020年12月4日审议通过）第三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四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2023年9月28日修订）第七条、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5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辖区内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消毒管理办法》(2017年12月修订)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6
	传染病防治监督检查
	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七十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8年3月修改)第四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7
	采供血机构监督检查
	辖区内采供血机构
	《血站管理办法》(2017年12月修改)第五十条；《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8
	医疗卫生监督检查
	辖区内医疗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2022年5月修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四条；《护士条例》第五条；《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三条；《处方管理办法》第三条；《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9
	放射诊疗机构监督检查
	辖区内放射诊疗机构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修订)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0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监督检查
	辖区内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22年5月修订）第三十四条；《云南省母婴保健条例》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1
	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辖区内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2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辖区内公共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第十三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12月修订)第三十一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3
	托育机构卫生监督检查
	辖区内托育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年修订）第六条、第四十一条；《山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托育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2010年颁布施行）第五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4
	医院感染监督检查
	辖区内医院
	《医院感染管理办法》（2006年9月卫生部令第48号）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5
	艾滋病防治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涉及艾滋病防治的机构
	《艾滋病防治条例》（2006年1月国务院第457号令，后2019年3月2日国务院颁布并实施第709号国务院令修改）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公共场所，供水机构，医疗卫生机构，职业卫生机构，反射诊疗机构，辖区内学校，辖区内消毒产品机构，辖区内餐具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2006年8月修改卫生部令第 37 号）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7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监督检查
	辖区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国务院令309号）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8
	医师执业考核定期考核监督检查
	辖区内从事医师工作的医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9年5月通过）第四条，《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第五条，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 第4号）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19
	对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履行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医师
	《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卫医发〔2007〕66号）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0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监督检查
	辖区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年2月卫生部第14号令）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1
	医疗美容服务监督检查
	辖区内医疗美容机构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2002年5月卫生部令第19号）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2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监督指导
	辖区内托幼机构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2010年卫生部 、教育部令第76号）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3
	定期组织开展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定期组织开展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机构
	《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第8号令）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4
	卫生行政许可行为和被许可人从事卫生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办理卫生许可的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七号） 第十条，《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2004年卫生部令第38号)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5
	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的规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八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2005年9月14日第449号）第三条第二、三款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6
	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情况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情况监督检查
	辖区内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情况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2011年修正，于2018年12月修正）第九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7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职业卫生用人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2011年修正，于2018年12月修正）第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8
	对用人单位落实有关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辖区内职业卫生用人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2011年修正，于2018年12月修正）第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29
	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法从事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2011年修正，于2018年12月修正）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30
	对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检查
	辖区内职业卫生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2011年修正，于2018年12月修正）第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31
	对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护管理措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辖区内职业卫生用人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2011年修正，于2018年12月修正）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县级
	


